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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

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2653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人事業務主管機關組織職掌之淺析 

二、 議題所涉法規 

憲法增修條文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、銓敘部組織法、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 

三、 背景說明（緣起） 

報載，考試委員被提名人表示，我國採行五權分立憲政體制，考

試院與行政院的分工非常明確，現階段沒有組織改造的必要，不過修

憲屬於立法院的職權，如果全民有這樣的共識，考試院的立場當然會

尊重；考試委員並非「英英美代子」（閒閒沒事），未來應擴大宣導職

掌功能1。 

四、 問題爭點 

我國人事業務主管機關分別為考試院所屬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

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及行政院所屬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行政總處），擬依現行業務職掌規定及人事

業務變遷情形，研提相關建議。 

五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行政院與考試院所屬人事業務主管機關之業務分工 

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，

 
1 林銘翰、張曼蘋、鄭媁、屈彥辰，試委被提名人：非「英英美代子」 無組織改造必要，聯合

新聞網，113年 12月 4日，網址：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6656/8401989，最後瀏覽日期：

113年 12月 1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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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理「一、考試。二、公務人員之銓敘、保障、撫卹、退休。三、公

務人員任免、考績、級俸、陞遷、褒獎之法制事項。」考試院設考選

部、銓敘部、保訓會執行上述業務職掌，亦即上開三部會負責公務人

員考試、銓敘、保障、撫卹、退休之法制及規劃執行事項（本條項第

1 款及第 2 款）；惟在公務人員任免、考績、級俸、陞遷、褒獎部分

，僅負責法制事項（本條項第 3 款）。 

另為應業務實際需要，行政院設人事行政總處為行政院之人事業

務主管機關，依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第 2 條規定2，其職掌除「人事

法制之研究建議（第 1 款）」、「機關員額管理之研析、規劃、監督

、評鑑與有關法令之研擬及解釋（第 4 款）」、「員工給與之規劃及

擬議（第 8 款）」及「其他有關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、執行及發展業

務（第 10 款）」外，其餘業務職掌範疇僅限行政院所屬機關、地方

機關之人事業務規劃及執行。 

（二）公務人員「福利」事項之業務職掌，應明確主管機關並在組織

法制上明定 

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 1 項未明定考試院為公務人員福利事項

之職掌機關。原銓敘部組織法第 6條第 4款規定，退撫司掌理「關於

公務人員福利事項」；惟 112年 4月 26日修正公布之銓敘部組織法第

2條則未有公務人員福利事項之業務職掌規定。 

另查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第 2條第 9款規定，行政院所屬機關及

 
2 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第 2條：「掌理下列事項：一、人事法制之研究建議及行政院所屬機關人

事行政之綜合規劃。二、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人事機構設置、人事人員管理、訓練、進

修與人事資訊系統之研析、規劃及推動。三、行政院所屬機關組織結構功能與行政法人制度之

研析及推動。四、機關員額管理之研析、規劃、監督、評鑑與有關法令之研擬及解釋。五、行

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考試分發、任免、級俸與陞遷之規劃、執行及國營事業機構

負責人、經理人派免之審核。六、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訓練、進修與在職培訓

發展之規劃、執行及評鑑。七、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服務、差勤之研究建議與

辦公時間之規劃、擬議及考績、考核、考成與獎懲之規劃及執行。八、員工給與之規劃及擬

議。九、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退休、撫卹之核轉、研究建議與保險、資遣、福

利之規劃及執行。十、其他有關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、執行及發展業務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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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機關公務人員福利之規劃及執行為其業務職掌事項3，惟僅適用

於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之公務人員。 

依上，公務人員福利事項未有明文規定何者為全國性之業務主管

機關。基於近年來公部門之職業選擇不再具有明顯優勢之情形下4，如

能合理規劃公務人員之福利事項，實對公部門之留才攬才具有效益，

爰此，人事主管機關間允宜釐清「福利」事項之業務分工，並在組織

法制上予以明定，以彰顯重視公務人員福利事項之時代意義。 

（三）公務人員「職業安全」事項，應在組織法制上予以明定 

勞工執行職務的安全衛生保護業務，勞動部組織法第 2條第 5款

明定「職業安全衛生與勞動檢查政策規劃及業務推動之監督」之職掌

事項，勞動部所屬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」則職司統籌政策規劃並

執行職業安全衛生、勞工健康、職業病防治、職業災害勞工保護、職

業安全衛生與勞動條件檢查及監督等事項5。 

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的安全衛生保護之法制事項，係在公務人保障

法第 19條授權下訂定「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」，其主管機關

為保訓會，惟保訓會組織法第 2條6職掌事項、該會處務規程第 10條
7有關該會保障處掌理事項等，皆無公務人員職業安全衛生保護之明

 
3 同註 2。 
4 翁申霖，年輕人不再捧「鐵飯碗」？公務員報考率 10年跌一半 專家：穩定不再是優勢，聯

合新聞網，113年 11月 14日，網址：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6839/8359184，最後瀏覽日

期：113年 12月 11日。 
5 勞動部組織法第 5條第 4款。 
6 保訓會組織法第 2條：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掌理下列事項：一、關

於公務人員保障與培訓政策、法制之研擬、訂定及其執行事項。二、關於公務人員身分、工作

條件、官職等級、俸給與其他公法上財產權等有關權益保障之研議及建議事項。三、關於公務

人員保障事件之審議、查證、調處及決定事項。四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業務之宣導、輔導及協

調聯繫事項。五、關於高階公務人員之中長期培訓事項。六、關於公務人員考試錄取、升任官

等、行政中立及其他有關訓練事項。七、關於人事人員訓練、進修之研擬規劃及委託事項。

八、關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推動事項。九、關於培訓機關（構）之資源共享、整合之協調事

項。十、關於公務人員訓練評鑑方法與技術之研發、各項培訓需求評析及績效評估事項。十

一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與培訓之國際交流合作事項。十二、其他有關公務人員之保障及培訓事

項。」 
7 保訓會處務規程第 10條：「保障處掌理事項如下：一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政策、法制之研擬

規劃及其執行事項。二、關於公務人員身分、工作條件、官職等級、俸給及其他公法上財產權

等有關權益保障之擬議事項。三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之國際交流合作事項。四、關於中央公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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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規定。從保訓會機關名稱觀之，該會設置目的係「保障」及「培訓」

公務人員；在「保障」業務上，依前述處務規程規定又限縮以公務人

員行政救濟事件為主軸。惟職業安全衛生保護實為保障業務之重要一

環，保訓會應在組織法上予以明定，亦應在處務規程單位分工上予以

明定。為彰顯公部門職業安全衛生保護之重要性，建議「關於公務人

員職業安全衛生政策、法制之研擬、訂定事項」應在保訓會組織法第

2條予以明確規定。 

撰稿人：賴怡瑩 

 

 
人員保障事件之審議、查證、調處、協調聯繫及追蹤管制事項。五、關於中央公務人員保障事

項司法裁判之研析。六、關於中央公務人員保障業務之宣導、輔導及協調聯繫事項。七、關於

中央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之統計分析事項。八、關於公務人員保障與本處其他統籌性質及綜合事

項。」 


